
春江街道计生服务领域公共服务清单
	序号
	服务编码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依据
	服务方式
	服务类别
	承办机构

	1
	
	办理生育服务联系单
	为符合生育政策、户口在春江街道或居住地在春江街道的已婚育龄夫妻办理《生育服务联系单》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章生育调节 第十八条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2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收养）一个子女的夫妻，可以按照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bookmark: _GoBack]【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章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一条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3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约、跟踪服务
	为符合生育政策的待孕夫妇提供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预约和妊娠跟踪服务

	【文件】 《常州市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常卫指导〔2016〕100号）（二）开展婚育健康优质服务 完成生育登记的夫妻可以按规定免费享受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项目、增补叶酸、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产妇健康管理、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办理领取生育保险、住院分娩补助等事项。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4
	
	持证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
	办理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城镇非从业居民领取3600元的一次性奖励金的申请、初审。
	【文件】《关于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一次性奖励的实施意见》（常人口计生委规〔2013〕2号）
	依申请服务
	其它类
	行政审批局

	5
	
	只生育一个孩子或终身无子女证明
	为只生育（收养）一个孩子或者终身无子女的群众出具证明材料
	【法律】《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依申请服务
	其它类
	行政审批局

	6
	
	免费领取计划生育避孕药具
	为辖区内满18周岁的育龄人群（包括流动人口）免费提供避孕药具以及咨询指导、发放服务。
	【文件】《关于印发规范避孕药具服务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通知》》（苏苏卫妇幼〔2017〕9号）

	依申请服务
	其它类
	行政审批局

	7
	
	计划生育手术凭证登记
	为户籍不在本地，交本地社保的已婚妇女（不包括离婚、丧偶、退休的人员） 提供计划生育手术凭证登记服务

	【文件】《常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办法》（常政规〔2016〕3号）第五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三十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本项目包括：避孕药具发放；孕情、环情监测；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人工流产术、引产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输卵管结扎术、输精管结扎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
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所需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费用，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在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由单位支付；农村居民由辖市（区）、镇人民政府分级负担，具体分级负担比例由辖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城镇其他人员由辖市（区）财政支付。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8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报告单
	已婚育龄妇女凭身份证到卫生服务机构参加孕环情检查，按规定出具《江苏省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1、【文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9号） 第七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的职责:(一)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五)为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提供优质的避孕节育、生殖保健服务，定期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检查，及时准确地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将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的结婚、生育状况通报其户籍所在地；
2、【文件】《江苏省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第83号）；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9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为流出的育龄群众出具《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1、【文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9号） 第七条流动人口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的职责:(一)为流出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七)法律、法规及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2、【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办流管函〔2015〕259号）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10
	
	婚育证明出具
	为户籍人口出具婚育证明
	【法律】《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依申请服务
	其他类
	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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